芒市民族小学防溺水事故应急预案

为预防学生突发溺水事故，确保学校各项应急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稳定社会秩序和校园秩序，根据市教育局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应急预案。
一、成立领导小组
组  长：蔡  欣      总支书记
[bookmark: _GoBack]王丽萍      校长
副组长：刘永杰      后勤安全副校长
何勒腊      专职副书记、
杨  丽      德育副校长 
组  员： 
周炜黎（工会主席）      朱卫东（总务主任）
花建东（总务副主任）    邵宗耀（办公室主任）
郭生活（办公室副主任）  刀红香（在职支部书记）
董加厚（教科室主任）    王丽娜（教务处副主任）
胡软娣（德育室主任）    王选菲（少先队辅导员）
及全体班主任
二、领导小组职责
1. 加强对学生预防溺水事故的安全教育，增强师生的自我防范意识。
2. 利用班会、板报、橱窗等对学生进行防溺水安全的教育。
3. 每年初夏时节，发放“关于加强学生安全教育致家长的一封信”，明确责任。
4. 当发生学生溺水时，领导小组要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抢救并报告上级，请求110、120救助。
5. 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和事故善后处理工作。
三、预防的重点
1. 班主任要利用板报、班会课对学生进行预防溺水安全教育。
2. 每年初夏时节，发放“关于加强学生安全教育致家长的一封信”，对学生安全提出具体要求。
3. 教育学生不要在放学、上学时段私自结伴，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去游泳。讲清危害和周围学校学生私自外出游泳发生溺水事故的教训，防患于未然。
4. 学生进行校外活动时，最易发生溺水事故，班主任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将安全放在第一位。
5. 各班主任、任课教师上课前要清点学生人数，对未到校的学生要查明原因，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，预防学生私自外出发生意外溺水事故。
6. 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，做好对学生预防私自结伙去游泳苗头的劝阻，并及时报告班主任或学校。
四、溺水事故发生时的应急措施
1. 如果学生因游泳而发生溺水事故，第一个发现者应立即呼救并设法营救，但应当注意保护自己，同时要报告学校。
2. 学校接到学生溺水的报告后，应立即赶往事故现场，组织救援，并立即向教育局报告，必要时拨打110、120求救。
3. 动用一切器材对溺水者进行营救，给溺水者做人工呼吸，尽快救醒溺水者，减少伤亡程度。
4. 第一时间通知溺水者家长。
5. 尽快将溺水者转移到附近的医院去治疗。
6. 如果发现溺水者死亡，必须马上如实地向校长报告，校长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死亡情况，并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事故后的处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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